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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江苏省林木种苗管理站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林业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林木种苗管理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建宇、戴绪燕、安一欢、宋凯、芮金娣、苏珊。
江苏森林步道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森林步道建设的一般性要求、现状调查评价、步道选线、建设维护、配套服务等。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范围内的森林步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8005—1999 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GB/T 18337.1—2001 生态公益林建设导则

GB/T 18337.2—2001 生态公益林建设规划设计通则

GB/T 35822—2018 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技术规程
GB/T 50298—2018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
HJ 338—2018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LY/T 1819—2009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技术规程

LY/T 2005—2012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

LY/T 2790—2017 国家森林步道建设规范

SL 471—2010 水利风景区规划编制导则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2019）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号）
江苏省省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苏林规〔2024〕1号）
江苏森林步道建设导则（暂行）（苏林办种〔2022〕17号）

江苏森林步道建设评分细则（苏林办种〔2022〕17号）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森林旅游 Forest tourism

人们以森林、湿地、荒漠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外部物质环境为依托，所开展的游览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养生、文化教育等旅游活动的统称。

[来源：LY/T 2790—2017]

3.2 

森林步道 Forest trails
以森林资源为主要依托，以徒步旅行为主，也可利用其他非机动方式通行的带状休闲空间。

[来源：LY/T 2790—2017]

3.3 

国家森林步道 National forest trails
穿越著名山脉和典型森林，邻近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风景、历史文化区域，是长跨度、高品质的森林步道。

[来源：LY/T 2790—2017]

3.4 

江苏森林步道 Jiangsu forest trail
穿越生态系统完整性较好、知名度较高的重要山脉和森林等区域，串联一系列重要的自然和文化点，为人们提供丰富的自然体验机会的森林步道。

3.5 

森林休闲养生 Forest leisure
依托森林旅游地的良好生态环境和优美景观，同时利用诸多的养生手段和完善的养生设施，将森林旅游和休闲养生相融合，为游客提供一种集观光、休闲、养生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方式。

3.6 

森林廊道系统 Forest corridor system
由与步道相依、具一定宽度的地带性植物群落构成的线性开放性系统，是森林步道的主要控制范围，也是森林步道发挥健身、养生和游憩等功能的基础条件。

3.7 

慢行道路系统 Trails system
以步行、自行车等慢速出行方式作为交通主体的道路通行系统。

3.8 

节点服务系统 Node service system
在步道关键节点设置的服务设施系统。节点指与森林步道相连的具有一定自然、文化、历史特色的景区景点，包括各类森林景区、古村落、森林休闲养生区等。

3.9 

标牌标识系统 Signage system
以文字、图形、符号等形式明确表示森林步道位置、方向、内容、原则等信息的视觉图像系统。主要包括信息说明标志、方向指示标志、设施提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和解说教育标志五大类。

3.10 

配套设施系统 Supporting facilities system
保障游憩休闲活动能够正常进行的一般物质条件。

3.11 

补给点 Supplement site
依托周边设施为徒步者提供服务的区域及场所。

[来源：LY/T 2790—2017，有修改]

3.12 

庇护所 Shelter
位于森林步道两侧，为徒步者提供临时遮蔽的小体量简易构筑物。

[来源：LY/T 2790—2017，有修改]

3.13 

露营地 Campsite
位于森林步道两侧，供徒步者扎营的空地。

[来源：LY/T 2790—2017，有修改]

3.14 

无痕山林 Leave no trace
一种以“尊重”和“够用就好”为原则的户外行为方式，包括充分的计划与准备、在指定地点露营、恰当处理垃圾、保持原有自然风貌、减少用火对环境的冲击、尊重野生动植物，以及考虑其他徒步者七个基本准则。

[来源：LY/T 2790—2017]

3.15 

自然保护地 Protected area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和草原公园。

3.16 

生态旅游地 Ecotourism destinations
以自然资源为依托，开展自然体验、旅游观光、休闲康养、科普宣教等多种生态旅游活动的场所。主要包括各类自然保护地、动植物园和生态公园等。
4　 总体要求
4.1 建设宗旨
江苏森林步道以生态优先为原则，深入调研江苏特色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充分运用森林步道、森林风景、生态教育、遗产保护、旅游规划等研究的成果，明确森林步道选线、应用、建设及配套服务等方面。优化拓展森林旅游空间，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户外游憩需求，展示江苏美景、树立江苏形象，带动区域发展和生态文化传播，为森林资源保护利用和生态旅游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4.2 建设原则
4.2.1 可持续发展原则

森林步道的规划和建设应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限，在确保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条件下，发挥森林步道的森林景观廊道作用。

4.2.2 因地制宜原则

森林步道的规划和建设应结合现有地形、水系、植被等自然资源特征，因地制宜地实现森林廊道的贯通，发挥森林步道串联自然、人文节点的作用。

4.2.3 集约利用原则

森林步道的规划和建设应注重实用性，体现乡土和地方特色，尽量使用土、石、木等自然材料，并易于施工建设、方便后期维护管理。

4.2.4 完整原真原则

森林步道建设过程中要保护好古树名木、古建筑等历史遗迹和自然风貌，保持原汁原味，对附着其上的历史文化，要进行深入挖掘弘扬。

4.2.5 以人为本原则

满足人们亲近自然、享受森林、徒步健身的需求，并通过完善森林步道的标牌标识系统、节点服务系统和配套设施系统等，保障通行者的人身安全。
5　 功能、分类和选线
5.1 步道功能

5.1.1 森林康养功能

保健养生、慢性病康复、养老。

5.1.2 森林体验功能

森林感受、观察、认知、探索。

5.1.3 自然教育功能

森林教育、湿地教育、自然教育、生态教育、环境教育。

5.1.4 休闲游憩功能

观赏、徒步、散步、小憩，休闲放松。

5.2 步道分类

5.2.1 森林步道按照功能可分为康养步道、游憩步道、研学步道和健身步道。

5.2.1.1 康养步道

建设在森林内空气负离子含量较高、环境优美、植被覆盖率高、植物精气充沛区域，坡度平缓，可供轮椅通行无障碍步道。充分利用森林环境对相关慢性疾病的疗效，如森林中具有药理效果的空气负离子和植物精气等开展森林康养活动，以提供健康养生、休闲放松、释放压力的场所为主要目的，步道沿线适宜配备休息设施。

5.2.1.2 游憩步道

一般经过景观丰富的自然风景、人文胜景和历史遗迹区，如植物群落、溪涧、河湖、瀑布、湿地、特殊地貌或岩石、特色动植物等。以引导游人观赏优美独特景观为主要目的，具有交通连接及观赏功能，是人们融入自然和参与户外活动的有效媒介。

5.2.1.3 研学步道

建设在自然环境优美、植被良好，动植物品种丰富，适合开展自然知识科普教育的区域。游人在森林行走过程中观察森林动植物资源和各种生态现象，了解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学习生态知识和生态保护技能，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树立生态伦理观念。沿线设置便于观察、体验自然的配套设施。

5.2.1.4 健身步道

建设在山林间地形起伏大、坡度陡长、多上下坡、开发强度低、人工痕迹少、原始状态多的区域，以登山为基本方式的步行道路。步道使用者可以享受徒步的乐趣，达到健身目的，满足户外运动的需求。

5.2.2 森林步道按照形态可分为线形步道、环形步道和网形步道。

5.2.2.1 线形步道

资源沿河流、溪流、沟谷或山脊分布的地区适合建设线形步道。这类步道或视域宽、开朗畅旷、观赏角度自由，或视域窄、光亮少、景深长。往往地形变化丰富、景观分布集中，有深不可测、曲径通幽之美。取水方便，适合康体、远足、露营等。在布局中应周全考虑线路的长短，在线路上要适当安排休息、用餐等游客服务设施。

5.2.2.2 环形步道

资源沿着主要山体等高线或主要水面水岸线分布的区域适合建设环形步道。沿山而建的，可以选择最高或次高峰作为落脚点，方便欣赏山峰的群体美或沟谷的形态美。沿水而建的步道，可以沿着蜿蜒曲折的水岸线设置环湖或环岛游览线路，满足徒步者亲水天性。

5.2.2.3 网形步道

资源丰富，零散分布的区域适合建设网形步道。线路交错设置，覆盖面广、通达性好，最大限度的接近山地、丘陵、湿地、森林等自然资源或人文资源，徒步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不同的路线到达同一个目的地。

5.3 步道选线

5.3.1 选线要求

5.3.1.1 尽量避开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的禁止利用区域，不得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

5.3.1.2 避开可能发生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风雪灾害等地质不稳定、易发生地质灾害和自然灾害的危险区域。

5.3.1.3 尽量避开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易于遭到破坏和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如难以避让，应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5.3.1.4 远离化工厂、垃圾处理厂等有空气污染的区域。

5.3.1.5 应与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和其他生态旅游地的规划相协调。

5.3.1.6 应结合城镇空间结构与功能拓展方向，结合区域资源分布，可与景区游步道、城市绿道、健身步道等慢行道路系统相衔接，形成网络，便于使用。

5.3.1.7 应适应当地的地形、地貌、水文条件和生态资源特点，充分利用原始道路、河湖岸线、堤防、防火通道、防火隔离带、林业生产道路等路径。
6　 重点建设内容
6.1 森林廊道系统

6.1.1 森林廊道建设应以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为主，维护区域内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

6.1.2 尽量不进行景观改造，保留自然荒野风貌，适当利用地带性植物开展生态修复，营造色彩、层次、空间、季相丰富的植物景观，提升观赏性和体验感。

6.2 慢行道路系统

6.2.1 根据资源特点，我省森林步道建设以满足徒步旅行为主。

6.2.2 选线尽量穿越典型地貌、森林美景和特色文化区域，避开危险区域。

6.2.3 可选用线形、环形或网形的走向形态。

6.2.4 长度一般不低于5公里，地形坡度一般不大于70%，路面坡度一般不大于10%，路面宽度一般为1米~2米。

6.2.5 路面铺装材料一般选用落叶、木块、木屑、沙土、石板、卵石等自然材料，保持与周围自然环境相协调，尽量不进行地形改造。

6.3 节点服务系统

6.3.1 一般包括餐饮店、露营地、庇护所、救助站、补给点、咨询亭、医疗站、研学基地等服务设施，通常设置在步道关键节点。

6.3.2 建设体量、材料、色彩等应与周围自然环境相协调。提示徒步者按照“无痕山林”的要求规范自身行为。

6.3.3 最低限度建设，提供有限服务，满足徒步者基本生存需求，保持步道自然荒野特性。

6.4 标牌标识系统

6.4.1 要求规范统一，按照最低限度需要设置，尽量使用环保材料。

6.4.2 一般包括信息说明标识、方向指示标识、设施提示标识、安全警示标识和解说教育标识。

a） 信息说明标识主要显示步道名称、总长、徒步耗时、里程点、步道类型、徒步难易度、管理规章等信息。

b） 方向指示标识主要标注步道走向、支线名称与其他道路连接关系、出入口等信息。

c） 设施提示标识主要指示步道沿线服务点、休息点、厕所、庇护所、露营地、应急救助点以及步道周边餐饮、住宿、体验、康养等设施信息。

d） 安全警示标识主要警示周边危险情况、相关禁止性规定，以及标注游客所在位置，以便提供应急救助指导。

e） 解说教育标识主要标注步道独特的自然与文化特征，介绍康养、生态、环保等知识，普及自然教育和森林文化。

6.5 配套设施系统

一般包括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安全设施和管理设施。

a） 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出入口、交通、电力、照明、通讯等。

b） 服务设施主要包括餐饮、住宿、商店、救助点、厕所、垃圾箱、接驳车、停车场等。

c） 安全设施主要包括防火、防虫、防灾测报点和应急救助点。

d） 管理设施主要包括视频监控、大气监测、公共广播、智能识别等。
7　 检查验收
7.1 森林步道建设项目检查验收的主要依据是森林步道建设实施方案和江苏森林步道建设评价指标，详见表C.1。

7.2 森林步道建设评价得分达到60分及以上为合格，达到80分及以上为优秀。

7.3 森林步道建设质量监管应落实责任制，应严格执行质量检查和按规定进行质量验收。

7.4 森林步道质量检查的主要依据是施工设计方案、森林步道施工图及说明、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设计变更通知书、施工验收规范及质量验收标准等。
附 录 A
（规范性）

江苏森林步道建设基础调查内容

江苏森林步道建设基础调查内容见表A.1。

表A.1 江苏森林步道建设基础调查内容
	分类
	资料名称
	资料要求

	基础图纸
	步道规划示意图
	步道路线、服务设施点位、景点等。

	
	步道矢量图
	卫星影像图为底图，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shp数据格式。

	自然环境条件
	植被条件
	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郁闭度、树种及林分组成。

	
	动物资源条件
	动物种类及栖息环境、分布区域、活动规律；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及其变化等。

	
	水文水质
	江河湖水系现状、水位高低、水量大小、水温、汛期长短；地下水、水利工程设施等。

	
	地文条件
	土壤、地质、地貌、海拔等。

	
	生态环境
	大气质量、地表水质量、空气负离子水平、空气细菌含量、声环境质量、环境辐射水平等。

	
	其他条件
	气候、地质土壤、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等。

	景观资源
	自然景观资源
	植被景观、生物景观、地文景观、水文景观、天象景观等。

	
	人文景观资源
	园林建筑、名胜古迹、民俗风物等。

	现有基础设施
	慢行道路条件
	步道及周边区域的土地权属和利用现状；步道与周围交通线路和周边村镇连接情况；现有慢行道路的路面情况等。

	
	节点服务设施
	森林步道及区域内可依托的餐饮店、露营地、庇护所、救助站、补给点、咨询亭、医疗站、研学基地等节点服务设施。

	
	配套设施
	出入口、交通、电力、照明、通讯等基础设施；餐饮、住宿、商店、救助点、厕所、垃圾箱、接驳车、停车场等服务设施；防火、防虫、防灾测报点和应急救助点等安全设施；视频监控、大气监测、公共广播、智能识别等管理设施。

	
	管理经营状况
	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人员结构、生产经营情况等。

	规划相符情况
	相关规划衔接情况
	与批准实施的城市（镇）总体规划、村庄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林业保护规划、农业相关规划、旅游发展规划、经济发展规划等衔接情况。

	其他资料
	方案编制需要的其他材料


附 录 B
（规范性）

江苏森林步道建设实施方案提纲

示例：
1 项目概要

1.1 建设背景

1.2 建设区位与范围

2 现状评价

2.1 基本情况（区位交通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产业发展现状、公共服务设施条件）

2.2 建设现状（道路基础条件、沿线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附现状照片）

2.3 建设合法性分析（建设依据、规划衔接情况、林地占用情况）

3 总体规划

3.1 指导思想

3.2 总体目标（森林步道新建与改建里程、设施新增与修缮数量、绿化面积、森林步道示意图）

3.3 发展思路与模式

4 专项规划

4.1 森林廊道系统

4.2 慢行步道系统

4.3 节点服务系统

4.4 标牌标识系统

4.5 配套设施系统

5 投资估算（投资估算表）

6 进度计划

7 管理措施

附 录 C
（规范性）

江苏森林步道建设评价指标

江苏森林步道建设评价指标见表C.1。
	表C.1 江苏森林步道建设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细则
	得分

	步道选线
（15分）
	可持续性（2分）
	避开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禁止利用区域，不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
	

	
	保护优先（2分）
	避开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易于遭到破坏和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如难以避让，应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区域安全（2分）
	避开可能发生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风雪灾害等地质不稳定、易发生地质灾害和自然灾害的危险区域。
	

	
	环境宜人（2分）
	远离化工厂、垃圾处理厂等有空气污染的区域。
	

	
	规划协同（2分）
	与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和其他生态旅游地的规划相协调。
	

	
	交通便捷（2分）
	结合城镇空间结构与功能拓展方向，结合区域资源分布，可与景区游步道、城市绿道、健身步道等慢行道路系统相衔接，形成网络，便于人群使用。
	

	
	地方特色（3分）
	适应当地的地形、地貌、水文条件、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特点，充分利用原始道路、河湖岸线、堤防、防火通道、防火隔离带、林业生产道路等路径。
	

	森林廊道及慢行道路建设
（15分）
	路面条件（8分）
	长度不低于5公里，地形坡度不大于70%，路面坡度不大于10%，路面宽度为1米~2米。
	

	
	铺装材料（4分）
	路面铺装材料选用落叶、木块、木屑、沙土、石板、卵石等自然材料，保持与周围自然环境相协调，尽量不进行地形改造。
	

	
	景观效果（3分）
	尽量不进行景观改造，保留自然荒野风貌，适当利用地带性植物开展生态修复，营造色彩、层次、空间、季相丰富的植物景观，提升观赏性和体验感。
	

	节点服务设施建设
（15分）
	节点设置（5分）
	包括游憩、餐饮、露营、庇护、救助、补给、咨询、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通常设置在步道关键节点。
	

	
	节点设计（5分）
	建设体量、材料、色彩等应与周围自然环境相协调。提示徒步者按照“无痕山林”的要求规范自身行为。
	

	
	节点功能（5分）
	最低限度建设，提供有限服务，满足徒步者基本生存需求，保持步道自然荒野特性。
	

	配套设施建设
（12分）
	基础设施（3分）
	包括出入口、交通、电力、照明、通讯等。
	

	
	服务设施（3分）
	包括餐饮、住宿、商店、救助点、厕所、垃圾箱、接驳车、停车场等。
	

	
	安全设施（3分）
	包括防火、防虫、防灾测报点和应急救助点。
	

	
	管理设施（3分）
	包括视频监控、大气监测、公共广播、智能识别等。
	

	标牌标识设置
（18分）
	规范性（3分）
	规范统一，按照最低限度需要设置，尽量使用环保材料。
	

	
	信息说明标识（3分）
	显示步道名称、总长、徒步耗时、里程点、步道类型、徒步难易度、管理规章等信息。
	

	
	方向指示标识（3分）
	标注步道走向、支线名称与其他道路连接关系、出入口等信息。
	

	
	设施提示标识（3分）
	指示步道沿线服务点、休息点、厕所、庇护所、露营地、应急救助点以及步道周边餐饮、住宿、体验、康养等设施信息。
	

	
	安全警示标识（3分）
	警示周边危险情况、相关禁止性规定，以及标注游客所在位置，以便提供应急救助指导。
	

	
	解说教育标识（3分）
	标注步道独特的自然与文化特征，介绍康养、生态、环保等知识，普及自然教育和森林文化。
	

	保障措施
（15分）
	实施方案（5分）
	具备相应的森林步道建设实施方案，达到实施方案建设目标。
	

	
	组织保障（5分）
	高度重视并积极做好动员，上传下达及时有效，开展现场督导。
	

	
	项目管理（5分）
	资金管理符合规定，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每月度跟踪并报送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长效机制
（10分）
	制度设计（2分）
	制定针对步道管理的规定，人员配备到位，预留响应维护资金。
	

	
	检查维护（2分）
	定期对森林步道及其配套设施进行检查，公用设施正常运转。
	

	
	产业发展（3分）
	打造基于林下良好生态环境的特色产业，促进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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